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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年3月24-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武汉。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永模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监

事会主席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于2021年3月14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如下重要决议： 

1、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请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公司

网站 www.huaxincem.com。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请参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详情，公司将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议案详情请见附件一。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uaxincem.com/
http://www.sse.com.cn/


4、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 2021-010公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

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 2021-011 公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独立董事刘艳女士 2020 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7、公司独立董事 Simon Mackinnon先生 2020 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公司独立董事王立彦先生 2020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以上第 6、7、8 项决议提及的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度工作报告详情，请参阅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度工作报告》。 

9、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参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10、关于提名徐永模先生、李叶青先生、刘凤山先生、Geraldine Picaud女士、

罗志光先生、陈婷慧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协商，董事会提名徐

永模先生、李叶青先生、刘凤山先生、Geraldine Picaud 女士、罗志光先生、陈婷

慧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情请见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关于提名黄灌球先生、张继平先生、江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http://www.sse.com.cn/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协商，董事会提名黄

灌球先生、张继平先生、江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情请见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票） 

议案详情请见附件三。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 2021-012 公告《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 月 27日 



附件一：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一、2020年度财务决算简要说明 

 

1、财务状况 

 

(1)资产和负债 

单位：万元 

 
 

2020 年资产总额较期初增加 72.83 亿元，其中：因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年末

发行海外债影响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达 96.46 亿元，较年初增加约 45 亿

元；黄石万吨线、尼泊尔项目、亿吨机制砂等项目、并购坦桑尼亚马文尼公司等投资

致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其他非流动资产等合计增加约 21 亿元；随着黄

石万吨线、禄劝等新项目投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存货及其他流动资产投入增加

约 6.5亿元。 

2020 年根据公司业绩倍增计划及海外投资规划等资金需要，适时增加并购及优

惠利率贷款，并于年末发行了 3 亿美元海外债，有息负债增加约 37 亿元。公司负债

总额较年初上升 49.11亿元。 

虽然公司总体资产负债率上升 5.17个百分点，但流动比率也由 1.12提升到 1.3，

现金、存款及货币基金总额可覆盖现有有息债务，流动性风险较低。 

 

(2)权益变动（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下同） 

单位：万元 

 
 

2020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较年初增加22.62亿元，其中2020年度虽有疫

情的不利影响仍实现较高净利，因此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在年中分派25.3亿元现金股

利后依然增长了31亿元。 

2020年中根据据公司股权激励需要，公司从市场回购了6.1亿元股票作为库存股。

另随着海外公司投资增加及汇率变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负差额增大，致年末其他综

项目 明细分类 2020年末余额 比重 2019年末余额 比重 同比增减变动

流动资产 1,513,461 34.45% 1,014,849 31.82% 49.13%

非流动资产 2,879,390 65.55% 2,649,690 68.18% 8.67%

合计 4,392,851 100.00% 3,664,539 100.00% 19.87%

流动负债 1,160,260 68.40% 902,468 68.40% 28.57%

非流动负债 658,597 31.60% 425,303 31.60% 54.85%

合计 1,818,857 100.00% 1,327,770 100.00% 36.99%

其中：有息负债 794,753 48.56% 420,429 48.56% 89.03%

1.30                   1.12                    0.18                         

41.40% 36.23% 上升5.17个百分点

资产

负债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项目 2020年末余额 比重 2019年末余额 比重 同比变动幅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357,138 100.00% 2,130,904 100.00% 10.62%

其中：库存股 -61,005

      其他综合收益 -27,529 -1,742 -1480.67%

      未分配利润 1,930,470 81.90% 1,620,454 76.05% 19.13%



合收益较年初减少约2.58亿元。 

 

2、经营成果 

 

(1)营业情况 

单位：万元 

 
 

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20.83亿元，

其中：水泥及熟料销量同比下降 93 万吨；除环保业务外水泥、骨料及混凝土等主要

产品价格均呈不同程度的下滑，分别下降 26 元/吨（7.28%）、7元/吨（12.07%）和

20 元/方（4.67%）。为降低疫情及洪涝等自然灾害对经营的不利影响，公司在努力

遏止水泥销量下滑的同时，通过积极扩大骨料、混凝土的市场和销量， 2020年营业

收入仍实现预算目标，完成率达到 101%。 

2020 年度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11.85 亿元，一方面水泥及熟料销量同比下

降；一方面原料消耗减少、燃料及动力价格下降，水泥、骨料及混凝土等主要产品成

本分别下降 12 元/吨、2 元/吨和 34 元/方。主要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未完全抵冲

销售价格下跌的不利影响，2020 年销售毛利率分别较预算和上年同期减少 2.22 和

0.17个百分点。 

 

(2)期间费用 

单位：万元 

 
 

2020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比略减 0.26亿元，其中包装袋等物料消耗、物流费用

和折摊费用同比合计增加 0.54 亿元，而员工成本和修理费同比分别减少支出 0.65

亿和 0.25亿元。 

2020年管理费用同比上年增加支出 0.46亿元，其中：年初新冠疫情造成湖北等

区域工厂长时间停产，原生产人员工资和设备折摊等停工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致折摊

费用同比增加 0.46 亿元；公司启动 B 转 H 项目及发行海外债券，中介服务费用同比

增加 0.37亿元；差旅、会议及招待等费用支出同比减少 0.34亿元。 

2020 年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 0.98 亿元，主要是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1.25 亿

元，利息费用则减少 0.46亿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0年预算 增减幅度 2019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2,935,652 2,902,234 1.15% 3,143,921 -6.62%

营业成本 1,744,023 1,659,929 5.07% 1,862,531 -6.36%

销售毛利 1,191,628 1,242,305 -4.08% 1,281,391 -7.01%

销售毛利率 40.59% 42.81% 减少2.22个百分点 40.76% 下降0.17个百分点

项目 2020年度 2020年预算 增减幅度 2019年度 增减幅度

销售费用 202,271 238,293 -15.12% 204,849 -1.26%

销售费用率 6.89% 8.21% 下降1.32个百分点 6.52% 上升0.37个百分点

管理费用 160,470 154,096 4.14% 155,849 2.97%

管理费用率 5.47% 5.31% 上升0.16个百分点 4.96% 上升0.51个百分点

财务费用 30,571 32,741 -6.63% 20,815 46.86%

财务费用率 1.04% 1.13% 下降0.09个百分点 0.66% 上升0.38个百分点



 

(3)盈利状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跌，销售毛利率下降，同时疫情造成的停工损失和费

用增加，公司实现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8.47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7.11亿元。 

 

3、现金流量 

 

单位：万元 

 

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2.74 亿元，一方面是本年

盈利下降；一方面是新项目投产、经营规模扩大，存货和经营性应收的资金占用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5.2 亿元，主要是收回投资收到的资金

减少；但相比预算减少 35.1 亿元，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工程投资及并购项目延缓，投

资支出相应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56.94亿元，主要是本年新增并购贷款

及海外债的发行。 

 

二、2021年度财务预算简要说明 

 

2021年，公司将持续推行“一体化转型、海外发展、高新建材业务拓展、传统工

业+数字化创新” 战略；继续“聚焦客户、聚焦成本、聚焦人”来提升业绩。2021

年主要财务预算指标如下： 

 

(1) 生产经营 

2021年公司计划销售水泥及商品熟料约8400万吨，混凝土约1400万方，骨料4980

万吨，环保业务总处置量达到300万吨。 

 

(2) 投资预算 

项  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060 634,230 -1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3 33.63 下降8.6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8 32.77 下降8.09个百分点



2021年公司计划投资145亿元，投资主要增长点在骨料和水泥业务。其中骨料业

务主要是投资亿吨机制砂及水泥厂内骨料的持续投入；水泥业务，主要投资海外项目；

继续加大混凝土、环保及新材料业务投资。 

 

(3) 融资预算 

2021年公司将偿还12亿元公司债，为配合投资项目，预计继续发行国内及海外公

司债，并适当增加相应的并购及项目贷款。2021年年末计划金融债务总规模控制在130

亿元以内。 

 

(4) 资产状况 

2021年总资产预计约540亿元，资产负债率预计维持在42%左右。 

  

  



附件二：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徐永模先生，1956年4月出生，工学硕士、留英博士/博士后。1982-1983年，北

京新型建筑材料厂石膏板分厂助理工程师；1986-1988 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

混凝土与房建材料研究所混凝土试验室负责人；1988-1991 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院技术情报中心副主任；1998-2002年，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副院长；2002年4月至

2017年4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专职副会长；2006年6月至2016年12月，中国混凝土

与水泥制品工业协会会长；2016年12月至今，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执行会长，

2007年3月至今，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理事长；2007年10月至2019年7月，中国水泥协会

副会长；2011年12月至2019年3月，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长。2009年4月至2012年3月，

出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4月至今，出任本公司董事长。 

 

李叶青先生，1964年2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总裁、党委

书记，兼任华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叶青先生自1984年7月先后毕业于武汉建

材学院硅酸盐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武汉工业大学工业管理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84年7月至1987年10月，

任武汉工业大学硅工系教师、团委副书记；1987年11月加入华新水泥厂（本公司前身），

先后任中心化验室质量控制工程师、石灰石矿副矿长、扩改办副主任、生产技术处长，

1993年1月任华新水泥厂（本公司前身）副厂长，1994年6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1999

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2004年3月后改称总裁）。1994年起，出任本公司董

事。2009年3月至今，任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2000年5月至今，任中国水泥协

会副会长。2014年1月至今，任湖北省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2020年10月至今，任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执行副会长。 

 

刘凤山先生，1965年11月出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学硕士。1987年7

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选矿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7年至1998年8月，先后任大冶

有色金属公司赤马山矿技术员、车间主任、副矿长、矿长、党委书记；1998年8月至

1999年8月，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录山矿矿长、党委书记；1999年8月至2002年1月，

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任黄石市纪委

副书记；2004年4月至2006年10月，任大冶市委副书记、市长；2006年10月至2006年

11月，任黄石市委副秘书长；2006年11月至2011年9月，任黄石市民政局局长、党组

书记；2011年9月起，任华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新集团有限公司、华

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2012年4月起，任本公司董事。2012年6月起，出任

公司副总裁。 

 

Geraldine Picaud女士，1970年2月出生，法国籍，兰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Geraldine Picaud女士在Arthur Andersen审计公司开始职业生涯，曾在Safic Alcan

国际特种化学品集团相继担任业务分析主管、首席财务官（13年）；2007年加入伦敦

ED＆F Man，担任企业财务主管，负责并购，随后在ED&F Man集团Volcafe Holdings

公司（ED&F Man在瑞士的咖啡业务）任首席财务官；于2011年加入CAC 40上市的眼科

光学公司依视路国际，担任集团首席财务官；2018年1月起担任拉豪集团执委、首席



财务官。2018年4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 

 

罗志光先生，1963年7月出生，美国普渡大学管理学硕士，美国注册会计师。1987

年至1991年，任职俄亥俄州政府机构，担任行政助理、管理资讯系统经理。1991年5

月至1998年8月，任台湾开利空调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一冷开利空调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1998年至2002年，任瑞士迅达集团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3

年至2005年，任迅达中国执行副总裁。2005年至2018年，任西卡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西卡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并购业务负责人暨西卡集团全球并购业务联席负责人。2018

年8月起担任拉豪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2018年12月起，出任本公司董事。 

 

陈婷慧女士，1972年12月出生，新加坡国籍，美国堪萨斯州威其托州立大学MBA

和市场营销学士。在亚太国际商务领域拥有二十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涉及领导

力发展、人才和继任管理、员工敬业度、组织发展和薪酬福利管理。1996年2月至2000

年2月，任美国Lucent Technologies人力资源经理；2000年11月至2007年2月，任中

国香港飞利浦项目经理、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2007年4月至2019年3月，任西卡亚

太地区人力资源副总裁；2019年3月起，任LafargeHolcim Group人力资源副总裁；2019

年4月起，任Ambuja Cements Ltd董事会董事、合规委员会委员；2020年9月起，出任

本公司董事。 

 

黄灌球先生，1960年11月出生，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1992年8月至2007年11

月，任法国巴黎资本（亚太）有限公司亚洲投资银行主管之前，曾先后就职于获多利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美国银行信托（香港）有限公司、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Samuel Montagu & Co., Ltd.。2008年5月起创立雄牛资本有限公司并担任行政总裁。 

2015年8月起，任REF Holdings Limited独立非执行董事；2020年2月起任建中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灌球先生在投资银行及企业融资方面拥有逾28年经验。

黄灌球先生还曾于2010年7月至2019年5月任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曾于2012年5月至2016年6月任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曾于2013

年8月至2017年5月任三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曾于2014年6月至

2017年6月任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继平先生，1968年11月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纽约大

学法学院法学硕士。1993年至1996年，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部工作；1997

年至2003年，就职于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纽约和香港办公室；2004年加

入海问律师事务所，现为该所主任合伙人。张继平先生具有超过25年的法律工作经验，

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外商投资、投资并购、资本市场业务。 

 

江泓先生，1970年3月出生，厦门大学财经系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会员。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静安区政

协常委委员。1992年8月至2006年6月，任财政部驻上海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驻厂员，

2000年6月至2015年10月，分别任飞利浦财务总监、税务总监及政府事务部总监等职

务；2015年10月至今，任上海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外企分会副会长，上海静安区知识分

子联谊会会长，并负责管理由在沪数十家家跨国公司高管共同发起成立的“我创”创

业孵化平台和孵化基金，现任上海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附件三：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证监会 2019 年 4 月 17 日《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序

号 

章程原条款 拟修订 

1 第 16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

经营范围是：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

建筑材料及其他建材制品、包装制品的

制造、仓储、销售；水泥、建筑材料技

术服务；建筑设计、施工；设备制造、

安装、维修、租赁及销售；经营石灰石、

煤炭、石油焦等原、燃料及生产所用的

工业废渣、辅助材料；经营机电设备及

其备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及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涉及许可证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运输代理服务；水

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露天开采。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 16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

范围是：水泥、熟料、商品混凝土、建筑材

料及其他建材制品、包装制品的制造、仓储、

销售；水泥、建筑材料技术服务；建筑设计、

施工；设备制造、安装、维修、租赁及销售；

经营石灰石、煤炭、石油焦等原、燃料及生

产所用的工业废渣、辅助材料；经营机电设

备及其备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及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运输代理服务；水泥用石灰岩、水泥

配料用砂岩露天开采；环保材料、制剂生产、

销售，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技术转让；

销售化工产品（聚乙烯）及原料（不含危险

品，仅限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第 27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

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章程第 26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进行。 

第 27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

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 26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3 第 43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

事项； 

…… 

第 43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4 第 47条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

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 47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

司总部办公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5 第 100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

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选举产生该董事的股东大会

闭幕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会暂不设职工代表担任董

事。 

第 100 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股东

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

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选举产生该董事的股东大会闭幕

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

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6 第 110条 董事会至少由九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会

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独

立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第 110条 董事会至少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

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会成员中至

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中至少

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治理

与合规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

会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治理与合规委

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

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

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

计专业人士。 

7 第 129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公

司全职工作并领取报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公司控股股东

单位、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

的其他职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公司的子公司

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第 129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公司全

职工作并领取报酬。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

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公司的子公司担任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8 第 158条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 

1、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正，则应分配一定比例的现金红

利。除非特殊情况，现金红利总额（含

中期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之比，不低于 20%。 

…… 

第 158条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 

1、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正，则应分配一定比例的现金红利。除非

特殊情况，现金红利总额（含中期现金红利）

与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不

低于三分之一。 

…… 

9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4条 股东大会

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非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

事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4条 股东大会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10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23条  除董事

会特别指定地点外，股东大会应当在公

司注册地或办公地召开。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23条 本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总部办公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

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

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

使表决权。 

11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4条  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治理

与合规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向董事会报

告工作。 

……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4条  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治理与合规委

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

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

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

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 

 


